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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迟到、不早退，没出过一次事故，还
有半个月就能转正，可无缘无故就把我辞退
了。”这是王云凯两年内第三次因“不合适”
在试用期内被解雇。记者采访长途跟单员、
短途跟单员、银行护卫员、企业保安等20名
保安护运行业劳动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讲述
各自遭遇：试用时不讲录用条件，无故辞退
得不到赔偿，签订“霸王条款”。（9月15日
《工人日报》）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
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
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
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
超过6个月。”但是，试用期并非劳动法律关

系外的空白期，劳动者试用期内的合法权益
依然受法律保护。

从现实来看，“试用工”权益受伤害现象
并非个案。比如，试用期限被随意延长、不
与员工签约、试用期满即解聘等等。而有一
种“软刀子”更是伤人不浅，这就是以“不合
适”为借口，想办法将“试用工”辞退。如此，
不仅是对“试用工”权益的伤害，更是用人单
位对劳动法律法规的挑衅。此种做法，于用
人单位或许自认为聪明，不过却有可能是恰
恰相反。

首先，从法理角度看，“劳动法”第 25
条规定，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
合同法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

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用
人单位在试用期内无理由单方面解除劳动
合同属于违法。可见，千方百计找出的“不
适合”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从情理角度看，以“不合适”辞退
是对“试用工”的权益伤害，这样的做法也是
短视之举。诚如专家介绍，企业生财有道，
想做大做强，小伎俩不可取，而且企业长期
用“试用工”节省成本其实并不划算。更何
况，屡屡用“不合适”辞退“试用工”也是对自
身形象的污损，尤其是在抢才大战屡屡上演
的当下，更会吸引不了也难以留住人才。

再者，“不合适”成侵权“试用工”的挡箭
牌，也反映出两方面问题，一是劳动者法律
意识淡薄，比如，劳资双方没有制定明确的

录取条件；二是对“试用工”权益保护工作比
较欠缺。比如，上述现象保安护运行业成

“重灾区”，主要基于行业门槛低，无需培训，
两天就会干，辞退后重新招聘的成本低，加
之法律执行力度疲软，就纵容了“不合适”成
为辞退理由这一现象。

因此，对用人单位以“不合适”为理由辞
退“试用工”现象，一方面有赖于劳动者增强
法律意识，一旦被侵权积极维护自己的权
益；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进一步完善试用期解
除劳动合同备案制度，不断规范企业合理用
工；再者，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劳动用工监督
检查力度，对肆无忌惮无故辞退劳动者的行
为加大惩治。只有如此，“不合适”等侵权行
为才会越来越少。

企业生财有道，想做大做强，小伎俩不可取，而且企业长期用“试用工”节省成本其
实并不划算。更何况，屡屡用“不合适”辞退“试用工”也是对自身形象的污损，尤其是
在抢才大战屡屡上演的当下，更会吸引不了也难以留住人才。

“试用工”被辞，“不合适”岂能成借口
□杨玉龙

“讹人成本太低！”浙江金华的“80
后”滕先生决定起诉讹他撞人的当事人。
记者从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9
月14日该案有了结果：经法院调解，双方
握手言和。双方一致同意以口头形式道
歉，并将登报道歉所需款项5000元捐给
金华市红十字会。（9月16日《北京晚报》）

这一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扶人
被讹”案件，当扶人者决定把被救一方告
上法庭讨个说法的时候，公众是持一边倒
的赞同态度的，认为此举可以让讹人者得
到应有的教训，同时也警醒其他人，有利
于保证整个社会见义勇为的氛围不被破
坏。甚至，当扶人者表示将只索赔1元的
时候，很多网友感觉“太少了”。

所以，现在听到双方已经在当地法院
的调解下达成和解的消息，很多网友都表
示很失望，认为正义虽然实现了，但是并
不圆满。网友有这种想法，其实是可以理
解的，也说明绝大多数人对社会正义的一
种渴盼与维护。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双
方的和解，并不能被视为正义的一种缺
憾。就事论事，这起事件的最终结果，已
经实现了我们当初的目的。

首先来说，事情真相大白后，网友对
讹滕先生撞人的当事人给予了强烈的舆
论批评与道德谴责，已经让对方感受到了
舆论的压力，所以积极进行了道歉，并表
示愿意进行赔偿。可以说，这已经让其受
到了某种程度的教训。

另外，根据双方达成和解的条件，被
救一方，将把公开登报道歉所需要花费的
5000元钱，捐助给当地的红十字会。这
就意味着，被救一方已经为当初不妥当的
行为付出了应有的经济代价，当然也算是
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处罚。这也就意味着，
从精神上到物质上，被救一方都付出了应
有的代价，足以让他们从中吸取教训，也
足以让社会上潜在的讹人者得到足够的
警醒。

其实，即便双方真的对簿公堂，由法
院来进行判决，目的也无非是让被救一方
付出必要的代价，同时也警醒他人。那么
现在通过调解，我们已经实现了这样的目
的，同时还节省了司法资源，何乐而不为
呢？所以说，目前的结果，是一个比较务
实的选择，这也告诉我们，实现正义、维护
公平的道路，不止有一条。

“扶人被讹”和解
不是正义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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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和解，并不能被视为
正义的一种缺憾，事件的结果，已
经实现了我们当初的目的。

一部名为《月嫂先生》的电视剧目前
正在热播。剧中，超级学霸沈心唯机缘巧
合下成为一名男月嫂。随着电视剧剧情
的发展，在线下不少家政公司竟接连接到
男性关于男月嫂的咨询电话，“有的一开
口就问我们男的真能当月嫂吗？有的会
问会有家庭需要男月嫂吗？”目前，甚至已
经有当上男月嫂的了。有的家政公司已
经开始策划启动专门针对男士的母婴培
训班。（今日本报11版）

在传统观念里，月嫂只是女性才能从
事的家政服务。现在人们的观念越来越
开明，虽然也有男性面孔出现在月嫂行
业，但男月嫂的市场前景未必值得我们乐
观。一些人咨询“男的真能当月嫂吗”以
及“会有家庭需要男月嫂吗”，或许只是受
到《月嫂先生》的启发，想给自己的就业寻
找另一条出路。一些家政公司开始策划

男月嫂培训班，在我看来，恐怕也只是为
了蹭一蹭电视剧的热度。

有人认为，男月嫂有女月嫂无法相比
的优势，一是在体力上更能胜任长期的高
强度工作；二是男性具有阳刚之气，有助
于婴儿形成坚强、独立的性格；三是由于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男月嫂与产妇沟通
会更为融洽，能更好地对产妇抑郁心情进
行疏解。这些理由恐怕有点拔高了——
男月嫂在家政服务上也可能笨手笨脚；男
孩子的“娘炮”现象是后天长期形成的；男
月嫂与产妇也无法沟通隐私问题。

男月嫂即便比女月嫂有一些优势，最
关键的问题是，会有多少家庭有勇气雇佣
男月嫂呢？换言之，男月嫂的市场接受度
有多高？男月嫂的工作任务，远非照顾宝
宝那么简单，还要进行产妇的生活与健康
护理，家中请了男月嫂，产妇的催乳等隐

私行为，实在是一件考验产妇及其家人观
念的大问题。

可以说，隐私性、安全性是男月嫂被
市场接受的两大阻力，起码在目前，男月
嫂注定会被人们的刻板观念所束缚。有
人或许要说，如今医院不是出现不少男妇
科医生吗？然而二者并不能相提并论，男
月嫂服务于私密性的家庭，男妇科医生服
务于医院公共场所；男月嫂的服务是一对
一，男妇科医生的服务是多对一，往往会
有多人在场。

总之，男月嫂由电视剧引发热议，不
是真有市场。上述报道中的那位男月嫂
其实是与某家政公司签约后，再入户到自
己家的。这注定男月嫂只是“孤单的存
在”。北京家政服务协会荣誉会长李大经
就表示，男月嫂不具有推广性，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男月嫂可能都很难走进家庭。

男月嫂注定只是“孤单的存在”

□□何勇海何勇海
可以说，隐私性、安全性是男月嫂被市场接受的两大阻力，起码

在目前，男月嫂注定会被人们的刻板观念所束缚。总之，男月嫂由电
视剧引发热议，不是真有市场。

小区里五花八门的广告越来越多，在
电梯、楼道、门厅等地都能见到。这部分
收入究竟应该归谁？近日，记者走访北京
多个小区发现，投放广告的商家需要与小
区的物业公司签订合同，广告费自然也是
交给物业公司。而许多业主则表示，物业
公司在出租广告前从未征求过他们的意
见，更别提把广告的收入分给业主了。（9
月16日中新网）

不管是电梯、楼道，还是小区其他位
置上投放的广告，依托的载体都是公共面
积、公共设施，而公共面积与设施为全体
业主所有，物业公司实际上是业主们雇用
的管家，那么，小区广告收入该归谁所有，
这个问题无需讨论。

其实，《物业管理条例》、《物权法》都
规定，业主对公共部分享有管理权和公共
收益的所有权。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所得收益应当

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
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业主享受小区广告经营收入，近年来
也不乏先例。比如，2017年，苏州一小区
的业委会，就为该小区606户业主发放了
24万元的公共收益红包，收益主要来自广
告收入。而这之前，当地另一家小区业主
已享受了126万元的分红。

虽然，不管是从产权逻辑还是相关制
度上说，业主都享有小区公共部位经营的
收益权，但权利变现却很难“自己从天上
掉下来”。只有当物业公司自觉尊重业主
权利，或是业主权利足以制衡物业公司，
物业方面才有可能“按规矩出牌”。否则，
如果业主不愿争取或无力争取，特别是未
成立业委会的情况下，松散的业主很难与
物业公司进行平等的谈判。需要强调的
是，在住户比较多的小区里，松散的业主
要组建业委会，并不容易。在这方面，街

道办等政府部门有责任组织相关工作。
“物权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
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不仅是小区
广告，很多权益问题和矛盾纠纷都需要业
委会的存在。

在业主利益的问题上不能含糊。街
道办、房产局等部门应引导协调小区业主
与物业公司对广告等公共收益达成合理
的分配协议，而合理的分配机制利于减少
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避免冲突，促进
社区和谐。物业公司不经业主同意而处
置公共收益，不合法；业主们若不给“管
家”一部分辛苦钱，也不合理，毕竟，小区
的广告经营物业公司是有管理成本的。
再说了，物业公司若不能“分一杯羹”，也
没有积极性。双方确定一个合理分配的
比例，属于业主的收益冲抵物业费，应是
广告收入的较好处置方式之一。

小区广告收入，物业与业主应合理分配

□□马涤明马涤明街道办、房产局等部门应引导协调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对广告
等公共收益达成合理的分配协议，而合理的分配机制利于减少业主
与物管之间的矛盾，避免冲突，促进社区和谐。

□□苑广阔苑广阔


